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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
法人

真耶穌教會臺灣總會 函 

地址：406506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 2 段 180 號 
承辦人：陳婉如 walu@tjc.org.tw 
電話：（04）2243-6960 分機：1220 
傳真：（04）2243-6968 

受文者：全體教會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年 11月 28日 

發文字號：真臺法字第 114-0571號 

速  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
奉主耶穌聖名 

主旨：公告總會規章細則修訂條文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規章第 78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本修訂經第 25屆總會負責人會第六次會議決議辦理。 

三、刪除【3-4】教區辦事細則第 11條第 1款第 4目、第 2款第 4目;修定第

2款第 2目。 

四、修訂【3-4】教區辦事細則第 12條第 1款第 5目。 

五、修訂【3-4】教區辦事細則第 15條第 1款第 1目、第 2目。 
 

正本：全體教會、傳道者、信徒代表大會代表、總會負責人、法制委員 

副本：總會各單位、各區辦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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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牧股負責人 宣道股負責人 教育股負責人 事務股負責人 資訊股負責人 

     

會計股負責人 出納股負責人 長執 傳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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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3-4】教區辦事細則 

99.6.15 增訂第 14 條第 8 款 
100.5.25 修訂第 6 條第 1 款 

101.3.15 修訂第 3 條第 1 款、第 2 款、第 3 款、第 4 款、第 7 款 

103.4.30 增訂 7 之 1 條 

105.3.2 修訂第 5 條 

108.08.29 修訂第 7 條第 4 款 

110.8.30 修訂第 16 條 

114.11. 刪除【3-4】教區辦事細則第 11 條第 1 款第 4 目、第 2 款第 4 目 

修訂 2 款第 2 目、第 12 條第 1 款第 5 目、第 15 條第 1 款第 1 目、第 2 目 

 

第三章 負責人會 

第 十一 條 宣道組之職責及工作內容如下： 

一、職責： 

(一)策劃並辦理區內對外宣道工作及培訓福音工人事宜。 

(二)協助安排並推動區內各教會佈道會事宜。 

(三)輔導區內有關宣教救靈事宜。 

(四)編印區會訊及文宣相關事宜。 

二、工作內容： 

(一)配合宣道處之計畫，策劃、推動該區年度之宣教事工 

(二)運用區內具有佈道恩賜之聖工人員，積極推行各種福音佈

道工作。 

(三)協助、輔導各小區推展聖工。 

(四)組織區會訊編審小組，蒐集文稿，按期編印區會訊，報導

區內外消息等，以造就讀者。 

第 十二 條 教牧組之職責及工作內容如下： 

一、職責： 

(一)策劃並辦理區內宗教教育事宜。 

(二)策劃並辦理區內學生靈恩會。 

(三)策劃並辦理區內教牧及訓練事宜。 

(四)輔導區內由各地教會教牧股所屬各團契所聯合組成之聯

契。 

(五)輔導區內學生團契相關業務。 

. 

. 

第 十五 條 財務組之工作內容如下： 

一、職責： 

(一)掌理教區財務出納。 

(二)編製教區經費預算及決算。 

(三)輔導區內教會財務事宜。 

 


